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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余额表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4年第1期 至 2024年第12期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额 本年累计发生额 期末余额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1001 库存现金 2,600.00 84,500.00 87,100.00 84,500.00 87,100.00
1002 银行存款 1,257,376.29 7,663,033.66 7,389,220.06 7,663,033.66 7,389,220.06 1,531,189.89
100201   基本户民生银行 1,257,376.29 7,663,033.66 7,389,220.06 7,663,033.66 7,389,220.06 1,531,189.89
1122 应收账款 305,666.67 7,068,244.99 6,364,811.66 7,068,244.99 6,364,811.66 1,009,100.00
1221 其他应收款 2,290,050.00 407,478.86 338,089.86 407,478.86 338,089.86 2,359,439.00
1601 固定资产 331,842.84 70,098.22 70,098.22 401,941.06
1602 累计折旧 291,358.80 7,117.43 7,117.43 298,476.23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40,557.52 40,557.52 40,557.52
2203 预收账款 222,840.00 237,039.81 222,840.00 237,039.81 14,199.81
2211 应付职工薪酬 763,333.21 5,581,330.61 5,736,991.35 5,581,330.61 5,736,991.35 918,993.95
2221 应交税费 28,628.55 1,847,563.94 1,880,032.48 1,847,563.94 1,880,032.48 61,097.09
2241 其他应付款 60,156.45 665,047.45 1,595,904.20 665,047.45 1,595,904.20 991,013.20
2701 长期应付款 7,699,232.37 309,008.73 309,008.73 8,008,241.10
270101   职业风险基金 7,699,232.37 309,008.73 309,008.73 8,008,241.10
4001 实收资本 2,000,000.00 2,000,000.00
4101 盈余公积 426,857.52 426,857.52
4103 本年利润 6,858,021.82 6,858,021.82 6,858,021.82 6,858,021.82
4104 利润分配 -7,041,473.58 375,735.37 375,735.37 -7,417,208.95
6001 主营业务收入 6,827,910.19 6,827,910.19 6,827,910.19 6,827,910.19
6115 其他收益 5,209.50 5,209.50 5,209.50 5,209.50
6301 营业外收入 0.09 0.09 0.09 0.09
6403 税金及附加 22,203.71 22,203.71 22,203.71 22,203.71
64030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2,952.18 12,952.18 12,952.18 12,952.18
640302   教育费附加 5,550.93 5,550.93 5,550.93 5,550.93
640303   地方教育费附加 3,700.60 3,700.60 3,700.60 3,700.60
6601 销售费用 4,434,541.58 4,434,541.58 4,434,541.58 4,434,541.58
6602 管理费用 2,403,075.99 2,403,075.99 2,403,075.99 2,403,075.99
660220   职业风险准备金 309,008.73 309,008.73 309,008.73 309,008.73
660220_007       职业风险准备金_综合部 309,008.73 309,008.73 309,008.73 309,008.73
6603 财务费用 -1,816.06 -1,816.06 -1,816.06 -1,816.06
6711 营业外支出 16.60 16.60 16.60 16.60
69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50,833.33 350,833.33 350,833.33 350,833.33

合计 4,228,093.32 4,228,093.32 44,885,869.85 44,885,869.85 44,885,869.85 44,885,869.85 5,301,669.95 5,301,669.95



北京嘉润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我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依辉财设部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财

会函[2007]9 号）中第三条“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为基数，按照

不低于 5%的比例提取职证风险基金。”的规定，每年以业务收永为基数，按 5%的比例计提

职业风险基金。

附件：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障机制，规范和

加强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以下简称“风险金”）的管理，保护公众利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八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储存、使用和分配风险金：

事务所分所的风险金，由事务所统一提取、储存、使用和分配。

第三条 财政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财政部门”）

对事务所提取、储存、使用、分配风险金的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根据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按比例提取风险金。风险金

提取比例实行超额递减的方法，具体比例见所附《风险金提取金额计算表》

事务所可以超额提取风险金。

第五条 事务所提取的风险金，应当专户存入银行。事务所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上

年度提取的风险金存入专户。

事务所在本办法施行前提取的风险金未专户储存的，在本办法施行后，该部分风险金可

以不专户储存。

第六条 事务所应当自工商登记之日起（本办法施行以前设立的事务所，应当自本办法

施行之日起）30 日内，将储存风险金的银行账户的开户证明书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

部门备案。

事务所变更储存风险金的银行账户，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将变更后的银行账户

开户证明书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七条 事务所应当于每年末，根据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提取风险金，并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上年度提取的风险金存入专户。

第八条 风险金账户产生的利息可抵扣当年度应提风险金金额。

第九条 事务所专户储存的风险金余额达到该事务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业务收入 3 倍

以上的，或者风险金余额达到该事务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业务收入 5 倍以上的，可以中止

提取。

事务所专户储存的风险金余额超过该事务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业务收入 3 倍以上的，

或者风险金余额超过该事务所最近 3 年平均年审计业务收入 5 倍以上的，超过部分不得转出

风险金账户。

第十条 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应当自取得保单之日起（本办法施行以前已购买职业



保险，且保险期间涵盖本办法施行年度及以后年度的，应当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0 日内

将保单（含保险条款）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抵扣保险受益各年度的应提

风险金金额：

可抵扣金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 x2。
可抵扣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当年度应提风险金金额的，当年度可以不提取风险金。可抵扣

金额小于应提风险金金额的，应当按其差额提取和储存风险金：

第十二条 事务所持续经营期间，风险金只能用于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不包括

相关法律费用）。

第十三条 事务所使用风险金后，应当自使用之日起 10 日内将下列材料报所在地的省级

财政部门备案：

（一）使用风险金情况的报告，包括民事赔偿情况、赔偿前后的风险金总额以及专户储

存的风险金金额：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或者民事调解书复印件；（三）专户储存的风险金转出专户

的银行回单复印件。

第十四条 有限责任事务所合并，合并各方合并前已提取的风险金应当并入合并后事务

所

第十五条 有限责任事务所分立，已提取的风险金应当按照与净资产分配比例相同的比

例在分立各方之间分配。分立各方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六条 合伙事务所合伙人退伙，退还的财产份额不包含风险金。

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转让财产份额或者股权，其转让价的计算不包含风险金。事务所

协议或者章程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七条 除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外，事务所因合并、分立以外的原因终止，风险金可

以纳入清算范围

第十八条 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形成的风险金，由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占有的，脱钩改制前

后形成的风险金应当分别核算。

脱钩改制前形成的风险金仅用于脱钩改制前业务引起的民事赔偿。

第十九条 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形成的风险金，在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因合并、分立以外的

原因终止时有结余的，除第二款规定情形外，应当交还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原出资单位。原出

资单位不存在的，应当上缴国库。脱钩改制前事务所形成的风险金，在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因

合并、分立以外的原因终止时有结余，且原出资单位放弃所有权的，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可以

将其清算，但原出资单位和脱钩改制后事务所必须事前履行了有关国有资产处置手续。

第二十条 中外合作事务所由国际总部统一办理职业保险的，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应当于

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以下材料（附中文译本）报财政部备案：

（一）中外合作事务所与国际总部关于统一办理职业保险的协议复印件；

（二）国际总部当年度购买的、以中外合作事务所为受益人的职业保险保单（含保险条

款）复印件；

（三）中外合作事务所承担的当年度保险费及其计算依据。

提供上述材料的中外合作事务所，可以按照第十一条规定抵扣当年度的应提风险金金额。

第二十一条 事务所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储存、使用和分配风险金的，或者未履行

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规定义务的，由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可以采取监管谈话、下达关注函、公开谴责等方式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